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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江门市电建行业建安企业
诚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各有关单位：
  为了优化电力建安市场环境，促进江门市电力行业健康发展，江门市电力行业协会在对江门电力用户和建安企业调研的基础上，特邀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组织开展2019年《江门市电建行业建安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全面评价江门电建行业建安企业管理情况。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研究对象、标准和原则
（一）研究对象。在江门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合法经营的电建企业； 
（二）研究标准。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结合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标准理解与实施指南，制定的诚信体系评价标准；
（三）评估原则：
1.坚持以事实和客观证据为判定依据的原则
2.坚持独立、公正、公平的原则；
3.坚持采用的程序、评价方法应与对外公开的程序和方法一致性的原则。
（四）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评估：
　　1.未按时组织完成年度检查工作的；
　　2.2016年至2018年度曾受到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3.正在被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
4.其他不符合评估条件的。
二、评估材料申报方式
（一）在规定时间内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回到指定邮箱：jmdlhx@foxmail.com。
（二）打印纸质文档，加盖企业公章，提交或邮寄到江门市电力行业协会。
三、评估流程
（一）申报。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2019年10月30日，参评社会组织可登陆江门市电力行业协会网站(http://www.jmdlhx.com/)下载相关数据信息采集表，并按要求申报。
（二）资格审核。由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对申报单位进行资格审核，审核结果将通过电话和短信通知参评社会组织；
（三）通过资格审核的参评企业对照《信息采集表情况说明》在网上下载申报表格，提交材料；
（四）专业评估。由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评估专家对参评企业提供的数据、材料进行审查，并实地考察参评企业，出具评估意见；
（五）确定结果。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根据评估专家意见确定参评企业的评估结果并进行公示；
（六）评估复核。参评企业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向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提出复核申请，由其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受理并裁定；
（七）发布公告。根据建安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结果，编制《2019年信用等级评价报告》，在广东省情调研网、江门市电力行业协会网站、江门市供电局营业厅发布公告，供政府、行业协会、用户和参评企业参考使用。
四、具体要求
请各电建企业积极参评，认真做好材料准备等相关工作。务必在有效申报时间内完成各项材料申报工作，申报材料上报后不可修改。
五、联系方式
单位：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江门市电力行业协会
地址：1.广州市天河北路618号
2.江门市蓬江区港口二路94号
　　联系人：李春生    周菊萍
联系方式：020-38874268、0750-3432480
邮箱：jmdlhx@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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